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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借款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即本招股章程付印前就本債務聲明而言之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未償還借款約為1,100,000港元，即銀行借款總額及融資租約責

任。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定期存款約228,000港元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行

就額外租賃按金提供約225,000港元之擔保。

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經營租約承擔約為8,300,000港元。

免責聲明

除上文所述及集團內公司間之負債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

集團概無任何未償還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及承兌負債或其他類似債務、債券或其他借貸資

本、按揭、抵押、融資租約或租購承擔、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營運資金

流動資產淨額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1,63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

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22,600,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約11,200,000港元、預付款項、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7,100,000港元、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約30,000港元、應收董事款項約

1,800,000港元及存貨約3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包括融資租約責任之即期部份約

300,000港元、應付貿易賬款約4,600,000港元、遞延收入約6,700,000港元、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費用約4,700,000港元及應付稅項約4,400,000港元及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約4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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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2,600,000港

元。本公司有意運用內部產生之資源、現有現金及銀行結餘及發售新股之所得款項淨額，

撥支本集團日後之營運、資本開支及其他資本需求。

外幣換算

本集團之所有收入、開支、資產及負債以港元為單位。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不會面

臨任何重大之外㶅風險。

營運資金

董事認為，經計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估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本集團有充足營運資金

應付目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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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記錄

下表概述本集團於營業記錄期間之經審核合併業績，其在編製時已假設本集團現有架

構於回顧營業記錄期間一直存在。本概要須與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一併理解。

由二零零零年

七月十七日

（即為計入合併業績

內本集團之首家公司

註冊成立日期）起 截至 截至 截至

至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年度 止年度 止三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附註1） 11,422 27,106 58,945 44,643

銷售成本 (2,934) (5,992) (9,615) (8,247)

毛利 8,488 21,114 49,330 36,396

其他收益 22 47 101 5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42) (10,260) (33,056) (15,532)

行政費用 (2,392) (5,318) (11,672) (4,571)

經營溢利 1,876 5,583 4,703 16,298

融資成本 (14) (22) (90) (29)

除稅前溢利 1,862 5,561 4,613 16,269

稅項 (440) (950) (958) (2,811)

除稅後溢利 1,422 4,611 3,655 13,458

少數股東權益 － (337) (734) (420)

股東應佔溢利 1,422 4,274 2,921 13,038

股息 － － 4,300 1,000

每股盈利

　－基本（附註2） 0.27仙 0.81仙 0.55仙 2.4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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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值減去折讓、退貨及來自提供服務之合適比例合約收益（減去折

讓）。

2. 各期間／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各期間／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以及假設於

整個回顧期間／年度之已發行股份為528,000,000股而計算。

管理層對經營業績之討論

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即為計入合併業績內本集團之首家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起至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營業額

本集團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即為計入合併業績內本集團之首家公司註冊成立日

期）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錄得約11,400,000港元之營業額。保健及美容產品

（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美膚寶丸）之銷售額分別相當於收益總額約

56.1%、41.8%及2.1%。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指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銷售成本約2,900,000港元，主要包括採購製成品、包裝

及測試費用。

毛利

整體毛利約為8,500,000港元，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整體邊際毛利約為74.3%。銷售修

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美膚寶丸之邊際毛利分別約為74.3%、75.6%及

49.8%。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4,200,000港元，主要包括廣告及製作開支約2,400,000港元，以及

名人廣告開支約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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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約為2,400,000港元，主要包括薪金及津貼約700,000港元、核數、法律及專業

顧問費用約200,000港元、租金約82,000港元、證券投資減值虧損約900,000港元。於二零零

零年十二月，本集團向一間雜誌社就其刊登之報道進行誹謗索償之法律行動。向該份雜誌

社發出警告信後，本集團或有關雜誌社並無任何跟進之法律行動。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本集團透過一名獨立第三者英傑證券公司（「英傑」）購入

盈盛數碼世紀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79）之上市證券300,000股股份作為長線投資，總代價

為9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聯交所發佈有關英傑之新聞，據稱英傑違反

向香港結算之付款責任，故禁止進行交易，即時生效。其後，英傑無力償還其債券，本集

團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向聯交所管理之賠償基金尋求賠償，惟因為太遲提出索償而不獲受

理。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刊發之索償通知訂明提出索償之限期為於二零零二年四月

二十九日。本公司錄得為數900,000港元之證券投資虧損。投資活動並非本集團之核心業

務，董事計劃持有作為長線投資。本集團其後並無作出同類之投資，董事確認，目前無意

於上市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約為1,900,000港元，即經營邊際溢利約為16.4%。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約27,100,000港元，包括來自銷

售保健及美容產品約14,100,000港元及提供保健及美容服務約13,000,000港元。營業額較去

年增加，主要因為兩家纖體中心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及二零零一年十月開幕所致。

保健及美容產品（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美膚寶丸）以及獨家售賣一

系列以「Dr. Alan Ong」為品牌之肌膚護理及護髮產品之銷售額，分別相當於保健及美容產

品之營業總額約56.3%、40.4%、2.7%及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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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約為6,000,000港元，指保健及美容產品之成本約3,800,000港元及經營纖體中

心之直接成本約2,200,000港元。

毛利

毛利約為21,100,000港元，相當於整體邊際毛利約77.9%，較前期有輕微增長。整體邊

際毛利與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比較有所增長，主要

是由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引入纖體服務，與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比較，該服務錄得較高之邊

際毛利。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及提供纖體服務之邊

際毛利分別約為73.2%及83%，而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即為計入合併業績內本集團之首

家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邊際毛利約

為74.3%。因此，於計算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兩條收益線之平均邊際毛利後

錄得增長。

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邊際毛利與前期比較，維持於約73.2%之平穩水平。銷售修身堂

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美膚寶丸以及獨家售賣一系列以「Dr. Alan Ong」為品牌

之肌膚護理及護髮產品之邊際毛利分別約為78.1%、67.8%、67.4%及10.6%。

由於Lucky Fresh收取較低之購買價，故銷售修身堂豐胸丸之邊際毛利較前期稍微上升

約78.1%。銷售修身堂修身寶丸之邊際毛利較前期下跌約7.8%，主要由於本集團由二零零一

年十二月起至二零零二年二月止期間向兩家零售商推出推廣優惠。根據推廣優惠，兩家零

售商購買每盒大盒之修身堂修身寶丸，即免費獲贈一盒細盒之修身堂修身寶丸。銷售修身

堂美膚寶丸之邊際毛利較前期上升約17.6%，乃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停止給予其兩名零售商以

六五折購買其產品之優惠。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10,300,000港元，主要包括廣告開支約2,900,000港元、員工薪金及

津貼約2,600,000港元、支付本集團名人代言人推廣本集團纖體服務之費用約1,900,000港元

及租金約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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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錄得銷售及分銷開支較前期增長約1.4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兩家纖體中心開幕

後，其保健及美容產品及纖體中心之市場推廣費用，由前期約2,400,000港元上升至本期間

約2,900,000港元，以及相對於較短之前期，計及全年銷售及分銷開支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約為5,300,000港元，主要包括薪金約1,500,000港元、折舊開支約600,000港

元，董事及員工宿舍租金約600,000港元、核數、法律及專業費用約300,000港元、租金約

300,000港元及娛樂開支約200,000港元。

年內，行政開支增加約1.2倍，主要是由於兩家纖體中心開幕，以及相對於較短之前

期，計及全年銷售及分銷開支所致。

經營溢利

經營邊際溢利約為5,600,000港元，相當於經營溢利率約為20.6%。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

七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於證券投資蒙受損失900,000港元，該虧

損佔該期間之經營開支13.6%。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錄得類似開支，

而經營邊際溢利率輕微上升約4.2%。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約58,900,000港元，包括銷售保

健及美容產品及提供保健及美容服務分別約11,500,000港元及47,400,000港元。

保健及美容產品（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修身堂美膚寶丸及修身堂一分鐘淨

腸茶）以及獨家售賣一系列以「Dr. Alan Ong」為品牌之肌膚護理及護髮產品之銷售額，分別

相當於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營業總額約為32.8%、47.1%、(2.8)%、21.9%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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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約為9,600,000港元，其中保健及美容產品約為3,900,000港元，而經營纖體中

心之直接成本約為5,700,000港元。

毛利

毛利為49,300,000港元，相當於整體邊際毛利約為83.7%，相對上一個財政年度維持於

平穩水平。提供纖體服務之毛利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約83%增加至約87.9%，主要是因為於二

零零二年七月在香港尖沙咀之第三家纖體中心開幕，擴大本集團之經營規模以達致規模經

濟效益，因而賺取較高之邊際毛利。然而，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邊際毛利由上一個財政

年度約73.2%下跌至本年度約66.4%，已抵銷提供纖體服務之邊際毛利增長。

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停止銷售修身堂美膚寶丸，並支付約400,000港元在市場上

購回所有存貨後，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邊際毛利，與前期比較輕微下跌至約66.4%之水

平。銷售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修身堂美膚寶丸及修身堂一分鐘淨腸茶以及獨

家售賣一系列以「Dr. Alan Ong」為品牌之肌膚護理產品之邊際毛利分別約為75.3%、

70.2%、零%、52.5%及1.1%。

由於香港一家個人保健產品零售商訂購新包裝的修身堂豐胸丸時，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退回約值300,000港元之貨物，銷售修身堂豐胸丸之毛利相對上一個財政年度輕微下跌。自

上一個財政年度之推廣優惠終止後，銷售修身堂修身寶丸之邊際毛利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

加約2.4%。本集團由二零零二年八月起已停止出售修身堂美膚寶丸，故邊際毛利之計算並

不適用。停止出售修身堂美膚寶丸，是因為產品之巿場反應不如理想。董事相信，由於產

品定價較競爭產品之競爭價格為高，故修身堂美膚寶丸並無取得理想之銷售額，鑒於該等

產品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到期，本集團審慎地決定收回巿場上之全部產品。停止出售修身

堂美膚寶丸並非由於產品品質或法律責任問題所導致。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推出修身

堂一分鐘淨腸茶，邊際毛利為52.5%。



財 務 資 料

– 149 –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33,100,000港元，主要包括廣告開支約9,000,000港元、員工薪金及

津貼約11,000,000港元、支付本集團名人代言人推廣本集團纖體服務之費用約3,500,000港

元、租金約3,100,000港元、宣傳費用約2,200,000港元及信用卡服務費約1,400,000港元。

本集團錄得銷售及分銷開支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大幅增長約222%，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推

出修身堂一分鐘淨腸茶，以及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位於香港尖沙咀之第三家纖體中心開幕所

致。第三家纖體中心之經營規模差不多等於香港中環太平行及香港中環亞洲太平洋中心之

兩家纖體中心之規模，銷售及分銷開支因此而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約為11,700,000港元，主要包括薪金約3,400,000港元、折舊開支約1,900,000

港元、董事及員工宿舍租金約1,100,000港元、核數、法律及專業費用約800,000港元、娛樂

開支約300,000港元、交通開支約900,000港元及租金約400,000港元及商譽攤銷約100,000港

元。

期內行政開支之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推出修身堂一分鐘淨腸茶及第三間纖體中心開

幕後業務增加所致。期內錄得商譽攤銷130,491港元，相當於攤銷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收購崇

光產生之商譽。

經營溢利

經營邊際溢利約4,700,000港元，相當於經營邊際溢利率約8.0%。經營溢利率較上年度

銳減，乃由於廣告開支、薪金開支、租金開支及支付予本集團之名人代言人之費用增加，

佔該期間經營開支約66.8%。經營開支之增幅乃用於擴充本集團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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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邊際溢利由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0.6%下跌至截至二零零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8.0%，其主要原因如下：

‧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推出更多廣告，而廣告費由截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2,900,000港元增至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約9,000,000港元；

‧ 為配合業務擴展之步伐，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增聘更多職員，尤其是纖體中心之

職員及銷售及巿場推廣職員。職員總數由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46名增至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11名，而職員之薪金由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約4,100,000港元增至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14,400,000港

元；

‧ 租金及相關開支增加。香港尖沙咀纖體中心之月租（包括管理費及空調費用）約為

每月170,000港元，而中環兩家中心之月租（包括管理費及空調費用）約為每月

166,000港元；及

‧ 本集團支付予本集團名人代言人之費用由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

付予本集團三名名人代言人約1,900,000港元增至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支付予本集團七名名人代言人約3,5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營業額約44,600,000港元，包括銷售保

健及美容產品及提供保健及美容服務分別約10,400,000港元及34,200,000港元。保健及美容

產品（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一分鐘淨腸茶）以及獨家售賣一系列「Dr.

Alan Ong」為品牌之肌膚護理及護髮產品及好得減肚配方之銷售額，分別相當於來自保健及

美容產品之銷售額之營業總額約3.7%、5.9%、3.8%、0.3%及86.3%。基本上，本集團之營

業額以每年為基礎計算較截至二零零三年止年度增長逾兩倍，此乃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銷售

額上升約263%以及提供保健及美容服務之營業額銳升約188%（兩者均以每年為基礎計算）之

綜合影響所致。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營業額按年計上升，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二零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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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推出新產品好得減肚配方，以吸引新客戶，並且由零售商店覆蓋範圍甚廣之萬寧進

行分銷。來自提供保健及美容服務之營業額以每年約188%之比率增長，原因是於二零零三

年四月至六月，本集團推出一系列宣傳及廣告活動，吸引新客戶於初夏參加本集團提供之

纖體療程。

自從修身堂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及六月推出第一款產品系列。包括修身堂豐胸丸及修身

堂修身寶丸，該兩款產品之每年銷售額較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銷售額下

跌。董事認為下列各項是導致修身堂豐胸丸及修身堂修身寶丸之銷售額下跌之原因：(1)巿

場高度分割；(2)修身堂豐胸丸及修身堂修身寶丸只構成微不足道之市場佔有率及(3)客戶會

在新產品推出或受到各項巿場推廣及不同品牌之定價政策所吸引而改變選擇。由於高度競

爭性及波動之環境，故導致銷售額下跌。此外，本集團之廣告及宣傳活動一直專注於本集

團之新產品及／或纖體服務，修身堂豐胸丸及修身堂修身寶丸缺乏廣告活動亦導致其銷售

額下跌。董事在考慮到上述因素後，決定推出新產品作為代替品，並認為這是較易取得巿

場接納。經考慮產品週期及客戶需要，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引入新產品修身堂5日修身

料理及修身堂7日豐胸料理以取代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豐胸丸。然而，直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香港一家個人護理產品零售連鎖店仍繼續訂購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豐胸丸。

董事認為，由於巿場對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豐胸丸仍有持續需求，只要該等產品為本

集團產生邊際溢利，而香港之個人護理產品零售連鎖店之採購額能合理地支持繼續生產該

等產品，本集團將繼續銷售該等產品。因此，在此階段，本集團對終止銷售修身堂修身寶

丸及修身堂豐胸丸並沒有明確之時間表。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修身堂一

分鐘淨腸茶之銷售額以每年為基礎下跌約36.8%，原因是該產品於二零零二年五月首度推

出，有較高之銷售數字，該數字逐漸變為正常。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約為8,200,000港元，其中保健及美容產品約為5,900,000港元，而經營纖體中

心之直接成本約為2,300,000港元（主要包括纖體療程消耗品、藥物及中草藥、西醫及營養師

顧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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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毛利約為36,400,000港元，整體邊際毛利約為81.5%，相對上一個財政年度維持於平穩

水平。期內，提供纖體服務之毛利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約87.9%增加至約93.2%，主要是由香

港中環及香港尖沙咀之纖體中心所帶來，由於纖體服務之經營規模增加至營業額之增加超

過直接銷售成本增加之水平，達致規模經濟效益，因而賺取較高之邊際毛利。香港中環及

香港尖沙咀之纖體中心賺取較高之邊際毛利，而香港銅鑼灣之纖體中心則較香港其他兩間

中心賺取較低之邊際毛利，原因是該中心僅開始經營半個月及因購買療程所用之雜項物

件、藥物及草藥等雜項而產生高設立成本。

然而，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邊際毛利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約66.4%下跌至本期間約

43.4%，已抵銷提供纖體服務之邊際毛利增長。

由於在二零零三年四月推出市場之新產品好得減肚配方（相當於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營

業總額約86.3%）有約39.5%之較低邊際毛利，銷售保健及美容產品之邊際毛利，與上一個財

政年度比較下跌至約43.4%之水平。銷售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及修身堂一分鐘淨

腸茶以及獨家售賣一系列以「Dr. Alan Ong」為品牌之肌膚護理產品及好得減肚配方之邊際

毛利分別約為73.4%、73.4%、57.9%、20.8%及39.5%。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起終止銷售大盒之修身堂豐胸丸，而小盒之修身堂豐胸

丸之邊際毛利較大盒為低，故銷售修身堂豐胸丸之邊際毛利相對上一個財務政年度輕微下

跌至約73.4%。由於在去年訂購過多包裝及期內節省包裝成本，故銷售修身堂修身寶丸之邊

際毛利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上升約3.2%。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重新包裝

修身堂一分鐘淨腸茶，及於上一個財政年度產生額外重新包裝成本，故修身堂一分鐘淨腸

茶之邊際毛利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上升約5.4%。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推出好得減肚配

方，其邊際毛利約為39.5%。好得減肚配方之邊際溢利較低，是由下列各項之綜合影響造

成：(1)好得減肚配方每粒藥片之成本較本集團其他產品為高，原因(a)好得減肚配方是以藥

片形式之產品，而本集團之其他產品包括修身堂豐胸丸、修身堂修身寶丸、修身堂5日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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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及修身堂7日豐胸料理全部為膠囊形式。藥片之重量及藥片形式中之濃縮成份較膠囊形

式之成份為高，故所使用之原料較多；及(b)生產藥片形式產品之製造程序需要更多專業知

識及技術，因而導致較高之生產成本，及(2)本集團對好得減肚配方所標之平均邊際溢利較

本集團其他產品之平均邊際溢利為低。董事對好得減肚配方採納另一種定價策略，以將此

二線產品與本集團其他以「修身堂」為商標之產品區分，以及刺激銷售及爭取巿場佔有率。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15,500,000港元，主要包括廣告開支約5,800,000港元、員工薪金及

津貼約4,400,000港元、支付本集團名人代言人推廣本集團纖體服務之費用約1,300,000港

元、租金約800,000港元、宣傳費約500,000港元、顧問費約700,000港元及信用卡服務費約

1,400,000港元。該升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期內於各個媒體推出一系列廣告及宣傳活動，令

廣告開支上升。廣告開支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攀升，主要原因是就

本集團所提供之纖體服務推出電視宣傳。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花費於推

出電視廣告之開支總額約為1,200,000港元，而有關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

間，花費於電視廣告之金額約為2,200,000港元。然而，銷售及分銷開支之上升按每年約

87.9%之較低比率上升，而營業額之上升則按約203.0%飆升，原因是銷售及分銷開支之主要

項目如廣告及製作開支、顧問費、租金及差餉及職員薪金及津貼固定，或不會以本集團營

業額相同之比率上升。由於職員之數目由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15名大幅增至於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202名，以應付纖體服務之擴充，故顧問費、職員薪金及津貼大幅上

升。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約為4,600,000港元，主要包括薪金約1,100,000港元、折舊開支約700,000港

元、董事酬金及董事宿舍租金約900,000港元、核數、法律及專業費用約400,000港元及娛樂

開支約300,000港元。行政開支之增長趨勢主要由於董事酬金及宿舍租金上升所致。由於由

二零零三年四月起每月向張小姐支付200,000港元之酬金，故董事酬金及董事宿舍租金之增

長大幅上升。然而，按每年為基礎，行政開支按約56.7%之較低比率上升，而營業額之增長

則按約203.0%上升。此差異主要是由主要包括折舊開支、董事酬金及季度薪金、娛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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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開支之行政開支比本集團營業額之上升較為固定及按較慢之速度上升。折舊開支上

升，原因是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於香港銅鑼灣開設纖體中心，添置了固定資產。此

外，董事酬金上升亦導致行政開支在整體上有所增加。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約為16,000,000港元，相當於經營邊際溢利約36.4%。經營邊際溢利由截至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8.0%增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約

36.4%。在推出一系列廣告及宣傳活動後，本集團之營業額大幅上升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每月平均約14,900,000港元之營業額。隨著期內客戶數目增加，於香港中環

及香港尖沙咀經營纖體中心達致規模經濟效益。因此，期內平均成本降低，而本集團之經

營邊際溢利大幅上升。

稅項

本集團主要繳納香港利得稅。就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即為計入合併業績內本集團

之首家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香港利得稅撥備，分別為440,000港元、860,000港元、688,000港元及3,105,000港元。就

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即為計入合併業績內本集團之首家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起至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作出遞延稅項撥備。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遞延稅項為90,000港元及27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已計入遞延稅項294,000港元。

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錄得實際稅率（不包括遞延稅項）分別約為24%、15%、15%及19%。由於截至二零零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錄得證券投資非扣稅項目虧損900,000港元，因此該期間之實際稅率

相對地較香港標準稅率16%為高。倘上述證券投資虧損為可扣稅項目，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實際稅率將調整至約16%。餘下兩個期間之實際稅率接近標準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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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租賃物業之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二。

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西門（遠東）有限公司已評估本集團之物業權益於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之價值為對本集團無商業價值。估值報告詳情連同西門（遠東）有限公司之估值證書

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二。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可分派予股東之儲備。

股息政策

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本集團除稅後合併溢利分別約為1,422,000港元、約4,274,000港元、約2,921,000港元

及約13,03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成員公司分別向其當時各自之股東宣派中期股息4,500,000港元及

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之中期股息，已按比例派予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七日及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八日名列

其各自股東名冊之股東。該等中期股息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七日及二零零三年六月十

八日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而並無以貸款方式撥付。此外，於上市日期前本集團成員公

司不會向彼等各自之股東宣派及派發其他股息。

對於本公司所宣派之任何中期及末期股息，本公司有意分別於或約於十二月或八月派

付。董事現有意將派付之中期股息定為佔全年擬派付股息約50.0%。本公司之股息政策將由

董事釐定，並不時進行檢討。董事考慮之因素包括一般業務情況、本公司之盈利、財務狀

況、資本需求、現金需求及可動用現金、業務策略、股東權益及董事認為有關之其他因

素。任何財政年度所派付之任何末期股息須獲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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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以下為本集團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備考報表，乃按照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本招股章程

附錄一）所載，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合併資產淨值為基礎，並經調整如

下：

千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

合併資產淨值（載於附錄一會計師報告） 21,750

減：商譽 (545)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合併有形資產淨值 21,205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除稅後溢利 11,099

估計發售新股所得款項淨額 17,500

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49,804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附註） 9.43港仙

附註：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已作出本文所述之調整，並按緊隨配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將發行
之股份合共528,000,000股計算，但未計入行使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或購股權

計劃已授出或可能授出之任何購股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之任何股份，或根據本招股章程

附錄四所述配發及發行或購回股份之一般性授權，本公司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之任何

股份。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第17.21條

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第17.15條，由於來自分銷好得減肚配方之其中一名零售商萬寧之

有關應收貿易賬款超過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合併有形資產淨值之25%，

故產生一般披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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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自好得減肚配方於二零零三年四月推出巿場以來，本集團

有應收萬寧（分銷好得減肚配方之其中一名零售商）約7,200,000港元之應收貿易賬款。應收

萬寧款項純粹是貿易性質，為無抵押、免息及授予60日信貸期進行清償。應收萬寧貿易賬

款其後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底前全數償還。萬寧為香港著名之藥房連鎖店（由牛奶公司集團控

制），為獨立第三者。

除上述金額外，本集團並無向任何實體墊支超逾本集團經審核合併有形資產淨值25％

之任何款項，亦無向聯屬公司提供超逾本集團經審核合併有形資產淨值25％之任何財務資

助及擔保，而其控股股東亦並無以其股份作為任何抵押以取得債項、擔保或作為本集團其

他債務之支持，更無訂立對控股股東施加強制執行責任之任何貸款協議。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情況導致須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條至第17.21條之披露規

定。

無重大變動

董事確認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即編製本集團最新經審核合併財務資料之結算日

期）以來，本集團之財務或營業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變動。


